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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政治的进程、挑战与中国的
参与战略

———从地缘政治博弈到全球治理

阮建平１

（１．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自 １８ 世纪末被发现以来，南极不仅是地缘政治博弈的舞台，也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

区域，其政治进程深受地缘政治和治理政治的交互影响。 作为这两种机制平衡的结果，南极形

成了以《南极条约》为基础、多方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相对稳定状态。 但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和

环境的变化，南极条约的局限性日渐凸显，以其为基础的南极政治生态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潜在

挑战。 对中国而言，继续维护南极条约体系的稳定，巩固在南极地区的实质性存在，扩大中国

对南极政治进程的实际参与和话语权，统筹南极战略与全球战略，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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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对外战略、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极地海洋问题等。
①　 关于政治的定义，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做出过各种表述。 在此，本文借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Ｄａｖｉｄ Ｅａｓｔｏｎ）的定义———
政治就是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将“南极政治”界定为不同行为体围绕南极价值物（物质性价值物和精神性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所进行

的博弈。 伊斯顿认为，政治是一个系统化过程，通过行为体之间以及行为体与环境之间的持续互动（输入—输出—反馈），形成对社会价

值物的权威性分配。 伊斯顿的系统理论适用于从国内到国际社会的政治系统及其过程分析。 参见［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译：《政
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版。

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
南极显示出日益重要的政治、经济、环境、科研

和军事等价值。 围绕这些价值，相关各方展开

了复杂的利益博弈，对以南极条约体系为基础

的南极政治生态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潜在挑战。
深入认识这些挑战及其背景，对于我们制定和

执行南极参与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南极政治进程及其主要机制

自 １８ 世纪后期被人类发现以来，南极政治①

先后经历了“地理探险”、“领土竞争”、“科学研

究”、“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等不同的时代主

题。 厘清这一政治进程及其主要机制，有助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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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深入理解当前南极政治所面临的挑战。

１．１　 南极政治进程

根据参与者的相互关系和机制化程度，至
今为止，南极政治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 １８ 世纪后期至 １９ 世纪末。
这一时期，英国、挪威、美国和俄罗斯等国的探

险队竞相进入南极地区，进行地理探险和考

察，留下了对南极气候、海洋、地质、地貌和生

物的最早记录。 这些成果不仅为后续的南极

考察提供了经验指导，而且为今天研究南极生

态环境的变迁提供了宝贵的对比资料。 虽然

各国早期的南极活动主要是出于增加领土和

财富来源等殖民动机，但面对南极严酷的自然

环境，以及当时落后的经济技术条件和贫乏的

知识，各国的首要敌人不是其他国家而是自然

环境。 因此，相互对抗尚未发生，相互合作倒

时有进行。
第二个时期是从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 在此期间，一些国家掀起了对南极的瓜分

浪潮，南极逐渐由科学探险的前沿变成国际政

治博弈的新疆域。 １９０８ 年，英国首先提出对南

极的领土主张，随后新西兰、法国、澳大利亚、挪
威、智利、阿根廷也相继提出对南极的领土主

张，这些主张的领土占到南极陆地面积的

８３％。① 其中一些国家的领土主张出现了重叠，
如英国与阿根廷、阿根廷与智利、英国与智利、
法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挪威与澳大利亚和

英国等。 美国、前苏联和巴西等国虽然没有正

式提出南极领土主张，但保留了这一权利。 然

而，除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阿根廷与英国就重叠领

土主张发生过军事对峙外，这一时期相关国家

对南极领土的主张并没有导致严重的冲突。 其

主要原因是南极严酷的自然条件、远离人类活

动的地理位置以及脆弱的生态环境抑制了进行

军事争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第三个时期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开始，延

续至今。 这一时期，南极逐步进入全球政治议

程。 “二战”结束后，世界格局迅速进入两极对

抗时代，并对南极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美国看来，由于绝大多数直接冲突方都是其

盟友或伙伴，一旦南极领土竞争失控，将严重危

及自己阵营的团结；而与苏联阵营的竞争则可

能诱发双方的热战，因此必须加以限制。 苏联

虽然并不担心南极领土之争危及自身阵营的团

结，但对双方热战的风险还是有所担心。 基于

这种共识，美国、苏联、英国、新西兰、法国、澳大

利亚、挪威、智利、阿根廷、南非、比利时和日本

于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在华盛顿召开专门会议商

讨南极问题。 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１２ 国一致

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极条约》。 根据该条

约，和平与非军事化成为基本原则，领土争端被

暂时冻结；保护生态环境成为普遍共识和优先

目标；开展科学研究与合作是各国主要的南极

活动。
５０ 多年来，缔约各方以《南极条约》为基

础，先后签署了近 ２００ 项条约、公约、议定书和

其他具有不同法律效力的措施等，形成了当今

南极政治的主要制度基础———南极条约体系。
面对国际社会参与南极政治的要求，《南极条

约》规定，只要承认并愿意遵守该条约体系所规

定的责任和义务，任何国家都可以申请加入成

为其缔约国。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南极条约体系

共有 ５３ 个缔约国，②虽然只占联合国成员数量

的 ２７％，但占其总人口的 ８５％。 除了缔约国外，
联合国等超国家行为主体，国际自然保护区联

盟（ＩＵＣＮ）、南极洲和南大洋保护联盟（ＡＳＯＣ）
等非国家行为主体，以及渔业、旅游和生物医药

等企业组织也纷纷参与到南极政治进程中来，
从而形成了以《南极条约》为基础、多方合作与

竞争并存的政治生态。

１．２　 南极政治进程的主要机制

毫无疑问，对南极政治、经济、环境、科研和

军事等价值的追求，构成了各方参与南极政治

的直接动力。 但南极政治进程并不完全取决于

２２

①

②

［英］奥本海著，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

国际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４５ 页。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ａｔｓ．ａｑ ／ ｄｅｖＡＳ ／ ａｔｓ＿ｐａｒｔｉｅｓ．ａｓｐｘ？ ｌａｎ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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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方的主观意愿，而是各方力量交互作用

的综合结果。 随着南极政治行为主体的不断增

加和日益多元化，各方价值追求和优先秩序的

差异越来越大，进一步加剧了南极政治进程的

复杂性。
在不同参与者的力量和价值的博弈中，地

缘政治和治理政治发挥了重要的机制功能。 虽

然这两种机制都包含基于利益的合作与竞争，
但相对而言，地缘政治更主要是相关国家基于

个体利益的实力竞争以及权宜性合作，而治理

政治更主要是所有参与者基于长期共同利益的

多元协商以及基于规则的个体利益博弈。 二者

交互影响，共同推进了南极政治进程及其时代

主题的演变。 当然，地缘政治和治理政治的平

衡点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从历史趋势来看，地缘政治长期占主导，但越来

越受到治理政治的影响。
在南极政治进程的前两个时期，地缘政治

明显地主导了南极政治进程。 作为第三个时期

的标志和治理政治的体现，《南极条约》的签署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地缘政治平衡的产物。 时至

今日，南极条约体系深受诟病的一个问题是不

平等和排他性，其中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地缘政

治。 虽然《南极条约》宣称对所有国家开放，但
其实际权力主要掌握在协商缔约国手中。 除了

最初的 １２ 个创始会员国，只有那些能够在南极

建立科学考察站或派遣科学考察队进行实质性

科学研究的国家才能成为协商缔约国，并参与

表决，而非协商缔约国只能应邀参加旁听，没有

表决权；协商缔约国有权指派观察员开展南极

条约所规定的任何视察，而非协商国则无此权

利。① 在南极条约 ５３ 个缔约国中，协商国只有

２９ 个。② 由南极条约协商国主导的南极条约协

商会议，拒绝将“全人类共同遗产”原则适用于

南极，抵制联合国的参与，对国际非政府组织采

取机会主义的做法，合则用，不合则弃。③ 总体

来看，协商缔约国要么是历史性强国，要么是现

实性强国，要么是临近南极的“门户国家”（Ａｎｔ⁃
ａｒｃｔｉｃ Ｇａｔｅｗａｙ Ｓｔａｔｅｓ）④，其他地区数目众多的中

小国家很难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

当然，地缘政治并非南极政治进程的唯一

机制。 远离人类活动的地理位置和极端恶劣的

自然环境阻止了地缘政治的激烈角逐。 与此同

时，人类对南极知识的探求以及对其生态环境

的日益关注，促进了日益广泛的国际共识。 即

使在基于殖民冲动的第一个时期，各国探险队

也怀抱对南极知识的探求动机。 １８９５ 年举行的

第六届国际地理学大会称南极探险为当时“最
伟大的活动”。⑤ 时至今日，南极科考与合作依

然是各国最主要的南极活动。 对南极生态环境

的重视也是战后各国达成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

原因，并逐渐成为最优先的政治议程，贯穿于南

极条约体系的所有文件之中。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全球资源恐慌的波及下，一些国家提出开发

南极矿产资源，并就此展开了谈判。 但此举遭

到了环保组织的坚决反对。 由 ３０ 多个环保组

织组成的“南极洲和南大洋保护联盟”，积极进

行广泛宣传，促使澳大利亚和法国退出 １９８８ 年

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大会。 １９９１ 年达成的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议定书》，禁止在 ２０４８ 年

之前对南极大陆进行矿产开发。⑥ 显然，由于在

全球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南
极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区域。

归根到底，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治理政治，
其核心都是要争取对南极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在二者的复杂交织中，地缘政治为治理政治提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尽管经过多次修订，但作为当前南极治理的权力中心，南
极条约协商会议的这种规定直到 ２０１５ 年的最新修订依然没有根

本改变。 参见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ｔｓ．ａｑ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ｃａｔｔ ／ Ａｔｔ５８１＿ｅ．ｐｄｆ．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ｔｓ．
ａｑ ／ ｄｅｖＡＳ ／ ａｔｓ＿ｐａｒｔｉｅｓ．ａｓｐｘ？ ｌａｎ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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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临近南极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和阿根廷 ４ 个国

家。
［美］德博拉·沙普利著，张耀旭、邓天佐、熊嘉育、高锦

曦译：《第七大陆———资源时代的南极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０ 页。

“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７ ａｎｄ ２５， Ｊｕｎｅ ２３， １９９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ｔｓ．ａｑ ／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ｃａｔｔ ／ Ａｔｔ００６＿ｅ．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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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必要条件和基本框架；治理政治在缓解地

缘政治的权力逻辑的同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

各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如何分配收益依然是各

方关心的主要问题。

二、南极政治生态面临的挑战

５０ 多年来，以南极条约体系为基础的南极

政治生态保持了基本的稳定。 但随着现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新兴产业的出现、资源约束的加

剧，南极政治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涌动，挑战逐渐

增加。

２．１　 以生物勘探为代表的新技术和新产业逐渐

打破了南极资源开发的限制，并对自由交

换科学研究成果和分享收益的南极原则提

出了直接挑战

　 　 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和产业，生物勘探指对

生物遗传资源应用价值的探索开发。 极端的自

然环境，造就了南极生物独特的生物适应机制。
科学考察发现，南极生物的这些遗传特征具有

日益广泛的应用价值。 比如，从南极鱼类和其

他生物中提取出的抗冻多肽有助于增强经济作

物的抗冷冻能力、延长冷冻食品的保存期、改善

低温手术与移植器官的保存。 从南极黑酵母菌

株中提炼出的一种多功能剂，有助于治疗软骨

病、关节炎、神经根炎、肠胃疾病、妇科感染和心

理情绪失调等疾病。 从南极磷虾和鱼类中提取

出来的一种多功能酶，可用于治疗病毒性感染、
细菌或寄生虫感染，包括原发性和继发性感染

的麻风病、结肠炎、溃疡、囊性纤维化、血栓、免
疫系统疾病和癌症等。①

正是基于对南极生物资源巨大商业前景的

预期，有些国家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对南极生物资源

进行大规模的“基因勘探”，尤其是日本、美国、
澳大利亚、俄罗斯、西班牙等国。 澳大利亚“南
极和 南 大 洋 合 作 研 究 中 心 ”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ｃｅａｎ）与私营机构合作，在随后一年的时间里

就收集了 ７ ４００ 种南极物种。② 目前，南极生物

勘探的研究成果逐渐在食品、饮料、医药、化妆

品、人体护理、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得

到商业化应用。
根据南极条约体系的规定，为了全人类利

益，各国有权在南极进行科学考察，并承担自由

交换科学考察及其结果的义务。 与此同时，禁
止在南极进行商业性资源开发。 然而，南极生

物勘探不仅开启了商业性开发的先河，而且还

必然要求得到排他性专利法的保护，这就对《南
极条约》的上述原则和精神提出了挑战。 这里

涉及“生物勘探”是否属于“南极科考”，如何定

义“源自南极”，以及“最大限度地自由获得科学

观测及其研究成果”等非常复杂的法律和政治

问题。③

实际上，各国政府、法学界和国际组织对生

物资源的主权与从这些资源中开发出来的发明

专利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存在争议。 在存在主权

争议的南极，这种争议更加激烈。 目前的南极

条约体系并没有对南极生物勘探活动的性质及

其与全人类利益、生态环境保护等原则规范之

间的关系做出明确规定。 作为南极治理的另一

重要法律规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然对公

海资源的所有权、开发和利益分享进行了规定，
但也难以对规范南极生物勘探提供任何直接的

具体指导。 面对日益激烈的争论，南极缔约国

协商大会于 １９９９ 年开始提出生物勘探议题。
２００２ 年第 ２４ 届南极条约磋商国大会将其列入

４２

①

②

③

Ｊｕｌｉａ Ｊａｂｏｕｒ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Ｄｉａｎｎｅ Ｎｉｃｏｌ， “ Ｂｉｏ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ｒｅａ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ｃｅａｎ”，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４， ２００３，ｐ．９．

Ｗｅｎｄｙ Ｐｙｐｅｒ， “Ｂｉｏｔｅｃｈ Ｂｕｇｓ”， Ｔｏｄａｙ’ ｓ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１４， Ｎｏ．３， ２００２， ｐ．１２．

Ｊｕｌｉａ Ｊａｂｏｕｒ－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Ｄｉｎｎｅ Ｎｉｃｏｌ， “Ｂｉｏ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ｒ⁃
ｅａ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ｃｅａｎ”，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４， ２００３， ｐｐ．７６－１１１．国
内学界关于南极生物勘探法律问题的主要代表成果有尹素：《试
论南极生物勘探中的软法因素》，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刘惠荣、刘秀：“国际法律体系下的南极生物勘探的法律体系

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刘云

涛：《南极生物勘探管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刘秀：《南极生物遗传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法律规制研

究》，中国海洋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刘茜：“南极生物勘探

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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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议程并成为常设议题，①但因为不是优先议

题，至今尚未做出明确决定。
从历史来看，导致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

因在于，在南极条约体系和《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讨论制定时，生物勘探技术还没有出现或刚

刚起步，其产业前景还不为国际社会所充分

了解。

２．２　 以强化实质性存在为目的的南极活动，引
发了“变相圈地”的担忧，对主权冻结安排

提出了潜在挑战

　 　 对南极领土主权的冻结是维持南极政治稳

定的重要基础，但《南极条约》只是暂时冻结了

各国对南极领土的主权争夺，并未对其做出永

久性的妥善安排。 随着全球资源瓶颈的日渐凸

显以及南极领土冻结期（２０４１ 年）和资源冻结

期（２０４８ 年）的临近，各方对南极主权的争夺正

暗流涌动。
在目前的南极政治环境下，增强在南极地

区的“实质性存在”是相关国家主权竞争的替代

方式，比如建立科学考察站、设立特别管理区和

保护区，甚至提出海洋权利主张等。 其中一个

目的就是为未来可能的权利主张提供物质技术

和制度支持，由此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变相

圈地”的担忧。②

虽然建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争议相对较

少，也是《南极条约》所允许的主要活动，但各国

南极科学考察站的选址往往带有重要的政治考

量。 比如 ２０ 世纪美国在南极顶点建立考察站

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一些领土主张国所援引的

“扇形原则”。 实际上，“占位”是各国设立南极

考察站的普遍动机。 此外，尽管南极条约规定

各国南极科学考察站是相互开放的，并接受其

他协商缔约国的视察，但绝非可以完全自由进

出。 各国对其考察站区域还是拥有相对较大的

主导权，而所谓的视察也缺乏必要的强制措施，
甚至引发相互猜忌。③

与设立南极科学考察站相比，设立“南极特

别保护区” （ ＡＳＰＡ） 和 “ 南极特别管理区 ”
（ＡＳＭＡ）更具有“圈地”的意味。 为了保护南极

具有重大环境价值、科学价值、历史价值、美学

价值和荒野价值的区域，《南极动植物保护协议

措施》规定可以设立南极特别保护区和特别管

理区，实行比其他地区更为严格的准入制度和

保护措施。 特别保护区和特别管理区的申请和

管理都是由某个或某些对该地区有所了解并有

条件和能力履责的国家来完成，从而在客观上

容易造成某种程度的排他性。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在南极实际有效的 ７２ 个特别保护区和 ６ 个

特别管理区中，美国单独或联合设立了 １６ 个特

别保护区和 ５ 个特别管理区，分别占总面积的

９４％和 ９７％。④ ２０１２ 年，美国和新西兰提出要在

罗斯海建立 ２２７ 万平方千米的南大洋保护区。
此举不仅将损害阿根廷、智利、俄罗斯、乌克兰、
南非、中国、日本和韩国等相关国家的渔业利

益，还引发了政治担忧。⑤ 虽然在获得美国的必

要让步和保证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原

则上同意就此进行合作，但一些具体安排还有

待进一步协商。 而俄罗斯的质疑使得南大洋保

护区提案至今仍未获得批准。
随着近年来对海洋资源竞争的加剧，南极

领土主张国家相继提出了对南极海洋权利的要

求。 《南极条约》第 ６ 条在解释其适用范围时指

出，“不应损害或在任何方面影响任何一个国家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２０，２００２， ｐｐ．
５８－６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ｅｐ．ａｑ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 ｃａｓｉｄ ＝ ５３０５．

吴依林：“环境保护与南极的‘软存在’”，《海洋开发与管

理》，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第 ４３－４５ 页；郭培清、石伟华：“《南极条约》５０
周年：挑战与未来走向”，《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１３ 页；潘敏：“论南极矿物资源制度面临的

挑战”，《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第 ５０ 页；陈玉刚：“批判

地缘政治学与南极地缘政治的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

第 １０ 期，第 １２３－１２４ 页；吴军、赵宁宁：“美国与南极治理：利益考

虑及政策实践”，《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第 ５２ 页。
陈力：“南极治理机制的挑战与变革”，《国际观察》，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４－１０５ 页。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Ａｒｅ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ｔｓ． ａｑ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ＴＣＭ３９ ／ ＷＷ／ ａｔｃｍ３９ ＿
ｗｗ００３＿ｅ．ｐｄｆ．

陈力：“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国际法依据辨析”，《复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６１－１６３ 页；唐建业：“南极

海洋保护区建设及法律政治争论”，《极地研究》，２０１６ 年 ９ 月，第
３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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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地区内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对公海的权利

或行使这些权利”①。 这就为南极领土主张国利

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赋予的海域主权或主

权权利争夺南极海洋资源提供了空间。 目前，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

会（ＣＬＣＳ）提出了 ２００ 海里外大陆架的划界申

请。 其他南极领土主张国虽未提出申请，但声

明将保留此项权利。 对它们而言，虽然其领土

主张受到了冻结，但如果立足于领土的海洋专

属经济区得到批准，不仅为其进行排他性资源

开发提供了依据，还形同对其南极领土主张的

间接承认。 因此，这些行动遭到了其他国家的

坚决反对，且被认为是当前对南极条约体系的

最大挑战。
除了上述活动外，南极地理命名也成为一

些国家显示存在的一种微妙方式。 《南极条约》
允许缔约成员出于科考便利的需要对尚未命名

的特定地区标注名称，这就为各国以本国人名

或地名对南极进行地理命名提供了条件。 它们

希望借此在这些地区与本国领土之间建立起

“想象”的纽带，②并通过被国际通用地名收录强

化认可。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南极地名词典中登载有

２３ 个国家注册的 ３７ ０００ 个地名。 其中，美国有

１３ １５１ 个，占总数的 ３６％。 包括美国在内的前 ８
个国家注册的地名共占 ９３％。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英国以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名字命名其主张的

南极领土，并将这两倍于英国本土面积的领地

标注在英国版图上，引发了智利和阿根廷等国

的公开反对。

２．３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南极非军事化目标也

开始受到潜在挑战

　 　 非军事化是《南极条约》的另一主要目标。
根据《南极条约》的规定，南极应该继续并永远

用于和平目的，禁止在南极建立军事基地和港

口，或进行军事演习和武器试验等任何非和平

利用活动。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南极前

景的担忧，南极的非军事化规定开始受到潜在

挑战。
实际上，人们很早就意识到南极地理位置

的军事价值。 美国空军先驱威廉·米切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ｉｃｈｅｌ）早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就提出利

用极地航线进行兵力投送的主张。④ 随着现代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广泛应

用，南极显示出日益重要的军事价值。 如情报

收集、信息处理、卫星监视、生物基因和太空物

理等具有现代军事用途的科学技术，都可以在

南极找到理想的研究地点或对象。 南极大陆纯

净的大气环境、极少人类电磁干扰的物理环境，
使其成为深空探测和卫星通讯实验的理想场

所。 这些研究和设施不仅有助于和平时期的信

号搜索和监视，还有助于战时干扰、拦截甚至攻

击对手的卫星信号，这对于日益依赖太空卫星

系统的现代战争至关重要。 又如，对南极高寒

环境及其生物特性的研究，有助于增强高寒地

区军事作战及后期保障和救援能力。⑤

由于这些具有军事用途的科学技术都已经

远远超出 １９５９ 年讨论《南极条约》非军事条款

时的认识，并且完全可以由民间机构和学者进

行，因此很难受到限制。 澳大利亚学者山姆·
贝特曼（Ｓａｍ Ｂａｔｅｍａｎ）指出，今天的世界与 ５０
年前谈判《南极条约》的世界在战略、技术和政

治上存在很大差异，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军

事性质的措施，今天的南极不再是非军事化的。
各国在南极洲的考察站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用于

军事用途的科学研究，包括进攻性武器系统。⑥

６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南极条约》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ｔｓ． ａｑ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ｔｓ ／
ｔｒｅａｔ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ｄｆ。

这一表述借助了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Ｒ．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对民族的定义———“想象的共同体”。 这种“想象的

共同体”并非虚构，而是借助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措施使所

有成员形成对尚未接触的其他同胞的集体认同。 尽管不是每个人

都有机会到南极，但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了增强本国民众的南极意

识，往往对本国的南极考察站和以本国名字命名的南极地区进行

特别宣传，以塑造对南极的集体认同。
［韩］徐敬濩：“南极地名词典追加 １０ 个与韩国地形相似

的南极地名”，韩国中央日报网，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ｉｎｓ．ｃｏｍ ／ ｇｂ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ｏ？ ｍｅｔｈｏｄ＝ｄｅｔａｉｌ＆ａｒｔ＿ｉｄ ＝ ８８２５０。

［美］威廉·米切尔著，李纯、华人杰译：《空中国防论》，
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１６ 页。

石伟华、郭培清：“过热的南极———南极非军事面临挑

战”，《海洋世界》，２００８ 年 ７ 月，第 ７６ 页。
Ｓａｍ Ｂａｔｅｍａｎ， “ Ｉｓ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Ｄ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ｅｄ ”， Ａｐｒｉｌ ２３，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ｓｐｉ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ｏｒｇ．ａｕ ／ ｉｓ－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ｄ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ｅ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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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所长安东尼·博金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ｅｒｇｉｎ）认为，一些国家的南极科考站

日趋“双功能化”。 一旦其角色发生变化，成为

卫星监测站的话，那么在未来几十年中，世界主

要大国甚至有可能在南极爆发军事冲突。①

随着对南极地缘竞争甚至军事冲突的担

忧，一些国家甚至将南极纳入其军事作战范围。
在安东尼·博金和另一位研究人员所做的研究

报告中，建议澳大利亚加强在南极的军事实力，
以确保其在南极的“领土”安全，确保对石油、渔
业以及其他资源利益的掌握。② 作为连锁反应，
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彼得·
柯贞斯（Ｐｅｔｅｒ Ｃｏｚｅｎｓ）也认为新西兰应加强在南

极的军事存在。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２ 日，智利总统巴

切莱特在宣布正式重启南极阿图罗·普拉特海

军基地时表示，确保智利在南极的存在、加强国

防是其主要目标。
总体来看，南极政治目前面临的这些挑战

源自《南极条约》的暂时性和滞后性。 《南极条

约》对领土和资源开发等核心敏感问题采取的

暂时冻结方式留下了争议的空间———虽然这种

安排有其现实考虑。 随着经济、技术和政治环

境的日益发展，南极政治安排与现实之间的矛

盾逐渐增加，不断冲击着南极地缘政治和治理

政治的传统平衡点。

三、中国扩大南极政治参与的思考

从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的演进是国际政治

发展的一般趋势，③体现在南极政治进程中就是

地缘政治与治理政治的此消彼长。 这对各方利

益的实现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从以个体实

力博弈为主转向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竞争。 当

然，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治理政治对地缘政治

的完全取代，后者依然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基于对包括南极在内的极地价值认识的不

断提升，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

全法》正式将极地纳入国家安全范畴，为参与极

地治理、维护国家利益做出了原则性规定。④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全国人大批准的“十三五”规划提

出，要“深入开展极地大洋科学考察”。⑤ 经过

３０ 多年的努力，中国南极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

就，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诸多不足。 在新

的形势下，中国需要从地缘政治和治理政治的

综合角度扩大对南极政治进程的参与，维护我

国在南极的利益。

３．１　 坚持维护南极条约体系的稳定，巩固和扩

大实质性存在⑥

　 　 尽管南极条约体系存在不少问题，也面临

越来越多的挑战，但南极条约体系目前依然是

维护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重要机制，在其有

效期结束之前也很难找到一种获得普遍支持的

替代安排。
对中国而言，既没有传统南极国家那样的

“历史先机”，也没有“南极门户国家”那样的

“地理便利”，又不具备美国那样强大的全球投

送能力和在全球治理中的议程设置能力，但《南
极条约》为中国维护其合法权益提供了最全面

的国际法依据。 《南极条约》对领土主张和商业

性资源开发的冻结，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弥补先

天不足的时间窗口；其赋予中国的各项合法权

益，使中国获得了与南极传统国家、周边国家和

世界大国平等参与、共同决策的制度性平台；其
非军事化的规定，有助于缓解中国对该地区军

事冲突的担忧。 因此，维护南极条约体系的稳

７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ｏｌ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 ｓ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２０１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ｐ．２１．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ｅｒｇ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ｕｓ Ｈｏｗａｒｄ， “Ｆｒｏｚｅｎ Ａｓｓｅｔｓ： Ｓｅｃｕ⁃
ｒｉｎｇ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Ｆｕｔｕｒｅ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７， ｐｐ．１３－１４．

秦亚青：“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第 １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新华网，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ｚｉｌｉａｏ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０２ ／ ｃ ＿ １２７９７７９８９．
ｈｔｍ。

《十三五规划纲要》，新华网，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ｈｔｔｐ： ／ ／
ｓｈ．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６－０３ ／ １８ ／ ｃ＿１３５２００４００＿９．ｈｔｍ。

这是目前南极条约缔约国的普遍做法，也是中国政府和

学界的共识。 杨威：“增强我国在南极的实质性存在———访国家

海洋局副局长陈连增”，《中国海洋报》，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第 １５７４
期，Ａ１ 版；陈力：“加强我国在南极的实质存在”，《中国海洋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第 ４０９ 期，Ａ３ 版；吴军、赵宁宁：“美国与南极治

理：利益考虑及政策实践”，《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第
５１－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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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就是维护中国在该地最大的政治利益。 针对

南极七个主权要求国的大陆架要求，中国应根

据未来形势的发展适时表明自己的反对立场，
切实维护南极条约体系的稳定。

在《南极条约》存续期间，巩固和扩大“实质

性存在”是维护南极国家利益的主要途径。 针

对一些国家扩大对南极事实管辖的做法，中国

除了继续加大南极科学考察和建站工作外，还
应积极利用南极条约体系的规定，单独或联合

其他国家扩大在南极大陆和南大洋的特别管理

区和特别保护区；利用内陆建站的契机以及未

来南极航空队的组建加大南极考察和测绘，在
更多的地方标记中国元素。 虽然这些措施并不

能成为未来领土主权和资源权属主张的直接依

据，但确实可以为这些诉求奠定重要的基础，并
牵制其他国家的类似行为，赢得政治主动。

３．２　 继续加大南极科考投入，增强智力支持

在当前南极政治环境下，科学考察是各国

在南极的最主要活动。 南极科考不仅具有重要

的科学价值，还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价值，是
确保在南极实质性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获得

南极治理话语权的保障。 有鉴于此，南极科考

被视为在南极条约体系下最有效的“影响硬通

货”（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或对南极施加政治影

响的“可兑换货币”（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ｂｌ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①

虽然《南极条约》规定，要加强各国之间的

科考交流与合作，②但基于法律、政治、经济、军
事和战略等方面的考虑，南极科考合作很难真

正做到全面开放。③ 事实上，除了与环境保护相

关的研究成果外，各国在涉及经济、政治和军事

战略方面的大多数科考成果上的合作非常有

限。 因此，提高南极科学考察能力本质上还是

一个立足于本国的问题。
根据南极科考的发展趋势，中国一方面应

加强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基础研究，提交中国的

研究报告，增强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在加

强自主科研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深入

研究南极生态环境变化与全球生态环境变化之

间的关联及其对中国环境的影响，以维护中国

的环境安全与合法权益。 针对相关国家围绕南

大洋保护区展开的争论，中国未来应进一步加

强对南大洋生态环境的监测研究。
另一方面，适应南极资源开发的必然趋势，

中国应有选择地加大应用研究，包括生物勘探

等，为其商业利用做好前期技术预研。 虽然南

极条约体系暂时冻结了对南极资源的商业性开

发，但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和资源问题的日渐

突出，在确保南极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开发南极

资源终将被提上日程。 中国应充分利用暂时冻

结的时间窗口加大南极科学研发投入，制定具

有前瞻性、针对性的研究规划。

３．３　 推进国内立法进程，提升制度供给能力

美国历史学家 Ｌ．Ｓ．斯塔夫里阿诺斯（Ｌ． Ｓ．
Ｓｔａｖｒｉａｎｏｓ）指出，科技革命与科技革命所需要的

相应的社会革命之间的时滞，是造成不同时代

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④ 面对南极当前的各种

潜在挑战，需要协调各种制度规范之间的关系，
必要时做出新的安排。 为了增强中国在这一进

程中的话语权，一方面需要推进有关南极的国

内立法进程，另一方面提升中国对南极治理的

制度供给能力。
随着南极行为主体的增加和多元化，南极

条约体系的监督执行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从

国际法来讲，南极条约体系只对缔约国政府有

效，对其自然人和法人没有强制约束力。 要约

８２

①

②

③

④

Ａａｎｔ Ｅｌｉｚｉｎｇａ，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ｉｎ Ｕ． Ｓｖｅｒｄｉｎ ＆ Ｂ．Ｈ． Ａｎｉａｎｓｓｏｎ， ｅｄ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２， ｐ．２６０．

《南极条约》第二条规定：在国际地球物理年（ ＩＧＹ）内所

实行的南极科学调查自由和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合作，应按照本条

约的规定予以继续。 《南极条约》第三条规定：为了按照本条约第

二条所规定的促进南极科学考察中的国际合作，缔约各方同意在

一切实际可行的范围内：①交换南极科学考察规划的信息，以便用

最经济的办法获得最有效的结果；②在南极各考察队和考察站之

间交换科学人员；③南极科学考察报告和成果应予交换并可自由

得到。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ｔｓ．ａｑ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ｔｓ ／ ｔｒｅａｔ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ｄｆ。
Ｋａｔｒｉｎａ Ｄｅａｎ， Ｓｉｍｏｎ Ｌａｙｌｏｒ， Ｓｉｍｏｎ Ｔｕｒｃｈｅｔｔｉ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ｉｅｇｅｒｔ， “Ｄａｔａ ｉ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８， ｐ．５７３．

［美］Ｌ．Ｓ．斯塔夫里阿诺斯，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

史———１５００ 年以后的世界》，中文版序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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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这些自然人和法人，就必须将这些国际法律

内化为各国国内法。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
果要更好地推进极地环境治理，不仅要依赖自

愿性规则，还需要依赖基于国家的规则。①

对中国而言，推进国内立法不仅体现了一

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有助于在未来可能的

纠纷中保持主动。 目前，美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和智利等大多数南极条约协商国都已通过了

相关的国内立法，而中国是少数几个至今尚未

进行南极立法的成员国。 中国国家海洋局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公布了《南极考察活动行政许可管

理规定》，对南极考察活动进行规范，但不适用

于前往南极旅游的中国游客以及在南极海域活

动的中国企业。 而后者一旦发生法律纠纷，中
国政府将面临经济、法律和外交等诸多不利后

果，甚至可能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如有国内

立法，中国政府不仅可以免除 “第三方风险”，
还拥有优先管辖及自由裁量权。

除了推进国内南极立法外，中国还应提升

对南极治理的制度供给能力。 如前所述，经济

技术的发展对既有的南极法律体系造成了越来

越大的压力，适应形势需要制定新的法律规范

成为必然趋势。 以南极生物勘探为例，经济技

术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而既有的《南极条

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护生物多样性

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国际

条约又不能提供直接充分的指导，这就需要制

定新的规范。 对此，中国应秉承《南极条约》的

价值和精神，根据这些行业的特殊规律，平衡

“支持开发有利于人类的新产品”和“维护全球

公域整体性”的关系，积极提出自己的方案。 对

于那些具有军事用途的研究，应与相关国家一

道提出增加透明度、加强核查力度的措施，维护

南极的非军事化。

３．４　 统筹南极战略和全球战略，促进二者的

良性互动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南极与全球政治进

程的互动日益紧密，但二者在政治议程和结构

上又不完全相同。 作为一个远离南极的后来者

与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大国，中国应统筹南极战

略与全球战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一直以来，南极地区就存在“一大矛盾”和

“五类竞争”。 “一大矛盾”主要是生态环境保

护与资源开发之间的矛盾，不仅贯穿于所有国

家的南极战略中，也集中体现在国际环保组织

与主权国家和企业之间。 “五类竞争”主要是五

类国家之间围绕南极领土主权和资源权属所展

开的，即缔约国与非缔约国、领土主张国与非领

土主张国、协商缔约国与非协商缔约国、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南极领土主张国之间。
作为南极政治的参与者，中国既是非领土

主张国和发展中国家，又是协商缔约国和正在

崛起的大国。 这种多重身份使得中国可以很容

易地找到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契合点，包括

在某些方面与中国有分歧的国家，这就为中国

统筹南极战略和全球战略提供了条件。 一方

面，中国可以以南极战略推进全球战略。 中国

可以充分利用不同国家在南极领土和资源权属

上的矛盾，牵制一些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不

友好态度和政策，并通过塑造和平、开放、公正

和环保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缓解中国和平崛起

的外部压力。 另一方面，以全球战略推进南极

战略。 利用发展中国家和南极周边中小国对中

国的借助，以及世界大国维护南极开放的需要，
推进中国的政治参与，加大对南极政治议程和

制度建设的塑造能力，更有效地维护中国的南

极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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